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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观点认为，古埃及专制王权在新王国时期达到鼎盛，是因为新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强盛的时

代。实际上，国力的强盛有助于专制王权的发展，但并非根本原因。从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专制王权之所以在新王国时代达

到巅峰，主要是因为当时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专制王权具体内容的制度化。这是古埃及之前的

历史时代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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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 16 世纪中期，埃及经历了第二中间

期( 约公元前 1773—前 1550 年) ①200 余年的动

荡和混乱，甚至第一次遭受了外来人希克索斯人

较长时期的统治。就在第二中间期末期，埃及本

土人建立的第 17 王朝( 约公元前 1580—前 1550
年) 在底比斯兴起，在王朝末期肩负起历史的重

任，展开了驱逐希克索斯人的斗争。这个历史重

任最终由第 17 王朝的后裔建立的第 18 王朝( 约

公元前 1550—前 1295 年) 完成。随着第 18 王朝

的建立和发展，埃及进入了新王国时代( 约公元

前 1550—前 1069 年) ，包括第 18、19 和 20 王朝。
在这近 500 年的历史时期里，埃及不仅是一个大

一统的国家，其国界还向外大大扩展，学界据此

称这一时期的埃及为帝国时代。在新王国时期，

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都出现了

非常繁荣的局面。甚至可以说，新王国时期是埃

及本土人统治史上的鼎盛时代。一般来说，学界

据此称新王国时期是古埃及专制王权最为鼎盛

的阶段。②

“专制王权( 或专制主义) ”一词，英文为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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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ism，法文为 Despotisme，德文为 der Despotis-
mus。从词源上讲，Despotism 这个词源自古希腊

文 δεσπóτη 。［1］( P． 533) δεσπóτη 的本意是“主

人”或“家长”。［2］( P． 180) “希腊语的这个词在各

种语境中都被用作‘家长、主人’或‘统治者’，没

有特殊的贬义; 现代希腊语中它还有‘主教’的含

义。”［3］( P． 166) 无论如何，它在古希腊人那里还没

有政体的含义。经过近现代学者的阐释，专制王权

才逐渐转变为一种政治制度。［4］( PP． 275 －302) “专

制王权”是一种国家政治体制，其核心是专制君

主在全国范围内居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独揽

国家一切大权。一般来说，它具有这样一些特

点: 专制君主宣扬“君权神授”，君主是神的后裔

和神的化身，具有超人的神性，人格神化; 专制君

主采取世袭继承制，父终子继，整个王室家族都

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专制君主在全国处于主

宰地位，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严格地控制着行政、
军事、思想等，建立一整套官僚体系和机构为其

治理国家服务，建立一支常备军作为其政权的可

靠支柱，建立属于自己的宗教形式，推行代表自

己利益的文化; 专制君主把整个国家视为自己的

私有物，靠雄厚的财力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 专

制君主把全体臣民视为自己的奴仆，君主与臣民

之间完全是主仆关系。［5］( PP． 6 － 7) 这些特点是学

者们根据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一些国家与地区的

君主统治情况总结出来的，大多数特点具有共

性，例如家族统治。共性因素很难用于判断一种

专制王权的强化与弱势。实际上，这些特点也是

专制王权的内容。在这些内容当中，三个方面具

有核心意义，即国王的神圣属性、国王的权力和

官僚统治。同时，判断一种专制王权是否比之前

更强盛，根据并不在于国力的强盛，而主要在于

这种专制王权是否在核心内容方面实现了制度

化。本文从这三个方面考察新王国时期古埃及

专制王权的强化问题。

一、国王神性宣传的体系化

古埃及国王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或后裔，

首先是通过名字来宣传的。名字对于古代埃及

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与身体、灵魂、影子等一

样 重 要，是 一 个 人 在 今 生 和 来 世 存 在 的 依

据。［6］( P． 83 ) 国王更重视名字，他们希望自己的

名字能够永远存在下去，也希望通过名字表达对

神祇的崇敬和感激以及皈依，更希望借助名字宣

传其神圣属性。
古埃及国王的名字由五部分构成，被称为五

个“伟大的名字”。［7］( P． 14) 这五个名字出现时，

总是五个较为固定的王衔按固定的顺序分别放

在王名的前面。五个王衔是荷鲁斯、涅布提、金

荷鲁斯、尼苏毕特和拉之子。这五个伟大名字代

表了国王王权的五个方面，其排列顺序体现了它

们本身的年代顺序。五个伟大名字的完整序列

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最早在前王朝( 约

公元前 4500—前 3000 年) 末期出现荷鲁斯衔和

荷鲁斯名，到第 5 王朝( 约公元前 2494—前 2345
年) 第 3 位国王尼菲利尔卡拉时五个伟大名字都

已出现。当然，即使五个名字都出现以后，也并

非每个国王都拥有五个名字。

荷鲁斯衔的圣书体文字为 ，读作h
·
rw，这

是一个隼鹰的形象，隼鹰是王权的保护神。这是

最早 出 现 的 王 衔，至 少 在 0 王 朝 ( 约 公 元 前

3100—前 3000 年) 就已出现了。0 王朝几乎所有

国王的名字都是由荷鲁斯衔引领的。涅布提衔

的圣书体文字为 ，读为 nbti，也称“两夫

人”或“两女神”，是由上埃及的兀鹰女神和下埃

及的眼镜蛇女神结合在一起组成的，故而得名。
此王衔出现得也较早，在第 1 王朝 ( 约 公 元 前

3000—前 2890 年) 早期国王阿哈的名字里就已出

现。金荷鲁斯衔的圣书体文字表意符号为 ，

读作h
·
rw nbw，是荷鲁斯立于黄金之上，具体意思

不详，但显然有“国王是强有力的”等意义。此王

衔出现在第 1 王朝国王杰尔的名字中。尼苏毕特

衔的圣书体文字为 ，读为 n － sw － bit，或称

“树蜂衔”，是由代表上埃及的菅茅和代表下埃及

的蜜蜂组合而成，意味着“他是菅和蜂的人”，所

以此王衔也称“上下埃及之王”，其后面的名字称

为王位名，即国王加冕时的名字，写在王名圈里。
最早出现在第 1 王朝登王的名字中。“拉之子”

衔的圣书体文字为 ，读作 ，直译为“son

of Ｒa”，意译为“太阳神拉的儿子”，始于第 5 王

朝，最早出现在国王乌塞尔卡夫的名字中。拉之

子的后面跟的是“本名”，即出生时所拥有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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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也要放在王名圈内。［8］( PP． 22，25，26，38) 这五

个王衔连起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国王是荷鲁

斯神的化身，被“两夫人”女神保护着，成为实力

强大的金荷鲁斯，还是“两地的君主”或上下埃及

的统治者，自出生之 日 起 就 是 太 阳 神———拉 的

儿子。
在新王国时期，宫廷官员或中央官僚负责选

择和编写国王的名字。国王名字的选定发生在

登基和加冕之间，在加冕时宣布，并让全国各地

的人们知晓。［8］( PP． 5，7，9 － 11) 例如，第 18 王朝

国王图特摩斯一世的一篇国王敕令表明了这点:

一份国王敕令，给予国王的儿子和

南方国家的监督者图里( Turi)。
现在看这里，一份国王［敕令］送给

你，以便让你知晓陛下———精神矍铄、
思维敏捷、身体健康———已经作为上下

埃及的国王出现在永生的荷鲁斯御座

上，寰宇之内无有出其右者，永生。
我的头衔已经起草完毕，如下:

荷鲁斯“胜利的公牛，玛阿特的钟

爱者”;

两夫人“他借助眼镜蛇出现，强大

者”;

金荷鲁斯“永远完美的人，永远保

持思考”;

上下埃及之王“阿阿海派尔卡拉

( 这个伟大的人是拉的卡的化身)”;

拉之 子“图 特 摩 斯 ( 托 特 所 生 之

人) ，永生”。
现在，你应该将神圣祭品呈献给最

南部的埃勒凡塔的神祇，这是在代表健

康、幸福、永生的上下埃及之王阿阿海

派尔卡拉献祭，他被给予生命，他因你

做这样的事而表扬你。
类似地，你应该以陛下———精神矍

铄、思维敏捷、身体健康———的名义订

立誓 约。国 王 的 母 亲 是 塞 尼 塞 奈 布。
国王身体状况良好。

这封信的目的是让你了解这件事

情，也是让你了解宫殿安全和运转良好

这件事实。国王统治的第 1 年冬季第 3
个 月 第 21 日，即 加 冕 宴 会 日。
［9］( PP． 80 －81)

这种以敕令的方式向全国发布国王加冕仪

式和国王名字的方式，在整个新王国时代成为一

种制度。图特摩斯一世的名字是完整的，也是典

型的古埃及国王王名的格式。王名不仅体现了

他受到诸位神的保护，还强调了自己的特质“强

大的公牛”和“拉的卡的化身”以及“托特所生之

人”。五个头衔和其后面的名字内容都在说明国

王是神。
新王国时期的王名不仅格式齐全，还有一个

新特征: 除了国王加冕时获得的原初名字，还有

很多附加名字。国王加冕以后，在战争或神庙建

筑等活动结束的时候，会树碑立传，这时国王会

在原有的名字里面加入新信息，以强调自己的功

绩。这些功绩进一步强调了国王统治的合法性。
这实际上是在强化宣传国王的神圣属性。例如，

第 18 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加冕时的王名( 原

初王名) 如下:

荷鲁斯“胜利的公牛，出现在底比

斯”
两夫人“像天空的拉神那样拥有持

久的王权”
金荷鲁斯“神圣的化身，强大的力

量”
上下埃及之王“拉的既定化身”
拉之子“图特摩斯( 托特神所生)”

他与哈特舍普苏特共治 22 年以后，哈特舍

普苏特去世。他开始独立实施统治，之后他在

保持原初名字的同时，还加入了很多附加名字，

而这些名字主要是在卡尔纳克和赫利奥坡里斯

神庙为了纪念他的塞德节而树立的方尖碑上铭

刻的:

附加 的 荷 鲁 斯 名 有 6 个，分 别 是

“拉的钟爱者，他的白冠高高竖起”，“胜

利的公牛，拉的钟爱者”，“胜利的公牛，

享有玛阿特”，“拉的钟爱者”，“他的白

冠高高竖起，拉的钟爱者”，“胜利的公

牛，他出现在正义中”。
附加 的 两 夫 人 名 有 3 个，分 别 是

“他使玛阿特出现，两土地的钟爱者”，

“所有土地上的伟大陛下”，“阿图姆的

活的形象，作为凯普利出现，赫利奥坡

里斯的神灵对他的祭品感到满意”。
附加的金荷鲁斯名有 4 个，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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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他的) 胜利而满意”，“打败了九

弓的强大者”，“因为胜利而满意，打败

了靠近他的所有外国土地的统治者”，

“提升了玛阿特的地位，令拉神满意”。
附加的上下埃及之王名有 8 个，分

别是“拉的后裔”，“拉所生”，“拉喜爱的

人”，“拉 选 择 的 人”，“拉 已 经 使 其 伟

大”，“强大军队的拥有者”，“强大武装

者”，“拉的形象”。
附加 的 拉 之 子 名 有 7 个，分 别 是

“完美的化身”，“统一的化身”，“玛阿特

的统治者”，“赫利奥坡里斯的统治者”，

“神圣的统治者”，“底比斯的统治者”，

“阿图姆的人形儿子，哈托尔女神为阿

图姆所生”。［8］( PP． 99 － 100)

图特摩斯三世的这些附加名字只是新王国

时期国王附加名字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新王

国时期的著名国王都有很多附加王名，例如第

18 王朝的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的附加荷鲁斯名

有 6 个，附加两夫人名有 6 个，附加金荷鲁斯名

有 8 个，附加上下埃及之王名有 8 个，附加拉之

子名有 3 个; 第 19 王朝塞特一世的附加荷鲁斯

名有 49 个; 第 19 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的附加王名

更多，据不完全统计，附加荷鲁斯名有 41 个，附

加两夫人名有 13 个，附加金荷鲁斯名有 13 个，

附加上下埃及之王名有 8 个，附加拉之子名有 4
个。［8］( PP． 102 － 104，109 － 120 )

在图特摩斯三世的附加王名里面出现了这

样的表述:“玛阿特的统治者”;“提升了玛阿特的

地位”。这些术语表明国王具有玛阿特的属性。
“威令在你口中，认知在你的心中，你的舌头可以

产生正义”。也就是说，新王国时期的国王不仅

是国王和神的儿子，还具有“胡”、“西阿”和“玛阿

特”等各种神的属性。这也是国王神圣属性的一

种宣传方式。
到新王国时期，埃及人称其国王为法老( Pha-

roah) 。法老一词的象形文字是 pr- ，意

思是“大房子”或“宫殿”。法老这个读音是希伯

来文、希腊文以及科普特文对古埃及语 pr- 一词

的音读。pr- 这个词最初出现于古王国时期，用

在一些短语中，例如 smr pr- ，意思是“大房子的

廷臣”，显然这个词在这样的用语里面指的是房

屋或宫殿本身。从第 12 王朝开始，这个词被用在

这样的短语里: pr- ( ． w) wd3( ． w) snb( ． w) ，

意思是“大房子，祝你长寿、强壮、健康”。这个词

在这里显然还是指代房屋本身。就目前来看，最早

到图特摩斯三世时期，［8］( P． 93 note 3) 最晚到阿蒙

霍特普四世( 埃赫那吞) 时期，pr- 被用作对国王

的尊称。从第 19 王朝开始，一些文献里面提到

“法老出发”和“法老说”等短语。也就是说，从这

以后，pr- 这个词才完全用作对国王的尊称。从

新王国时期开始，埃及人还称呼他们的国王为

“陛下”，其圣书体文字为 h
·
m，这个符号是洗衣工

使用的木棒形象。［10］( P． 75 ) 大房子、宫殿或洗

衣棒都是埃及人的重要生活物资，对于埃及人

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以重要物件称呼国王

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神化行为，说明了从国王

本人 到 普 通 民 众 对 国 王 神 圣 属 性 的 宣 传 和

认可。
从新王国时期国王的名字构成和法老等尊

称的内容来看，新王国时期国王的神圣属性得到

了发展，不仅是各种大神的后裔或钟爱者，还兼

具正义等神圣属性，甚至与古埃及重要的生活事

物密切联系起来。这样，新王国时期的国王作为

神祇或神祇的后裔，既获得了神庙祭司集团等统

治精英的认可，还获得了埃及普通人以及外国首

领的接受。这说明新王国时期国王的神圣属性

宣传具有了系统化的特征。

二、国王权力的制度化

新王国包括三个王朝，历时大约 500 年。在

这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每个王朝都经历了盛衰的

过程，相应地王权也就经历了起起落落。但从总

体情况来看，新王国时期的专制王权相较于古王

国( 约公元前 2686—前 2181 年) 和中王国时期

( 约公元前 2055—前 1773 年) 强化了。国王专制

王权的强化与否更多地体现于具体制度的制定

和实施。在构成专制王权的各种制度当中，能够

体现王权强化的制度主要是家族统治、立法、人

事、经济、军事和警察等。
很明显，第 18 王朝、第 19 王朝和第 20 王朝

的统治者都是实行“兄终弟及、父终子继”制度

的。［11］( PP． 33 － 40) 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么最具

代表性的是第 18 王朝末期的国王郝列姆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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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列姆赫布不具有王室血统，并非第 18 王朝创建

者阿赫摩斯的嫡系后裔，而是依靠军事才能篡夺

了王权的人，他通过与王室女性结婚的方式建立

事实上的血缘关系。同时，他还在加冕时宣传自

己是神的儿子，是合法的统治者，与第 18 王朝的

统治家族是一脉相承的。都灵博物馆保存的郝

列姆赫布雕像背面的铭文记录了这位国王加冕

的内容，记录了国王与神一起出现、神为其加冕、
国王获得王衔、国王修缮神庙的活动。铭文用了

很大的篇幅阐述他是神阿蒙的儿子，获得了所有

神的认可。［12］( P． 4) ［13］( PP． 13 － 31) 可见，新王国

时期，王权在家族内部传递是制度化的。
古埃及国王具有立法权，这在古王国时期就

有所体现。［14］( P． 18) 到新王国时期，国王的立法

权在文献中表现得更明晰了。第 18 王朝末代国

王郝列姆赫布颁布了一道敕令，旨在制止税收过

程中出现的滥用职权和腐败等现象，敕令一开头

就写道:“瞧，陛下花费整个时间在为埃及寻找福

利，搜寻［土地上的压制］事例。陛下的［书吏来

了……］。然后，他抓起调色板和纸草卷; 他将陛

下———国王亲口说的内容记录在纸草卷上。他

( 注: 陛下) 如是说: 我命令……”。［12］( P． 25) 第

19 王朝塞梯一世的《纳乌利法令》的开头也是

“陛下命令”这样的话。［15］( P． 155) 从目前所见的

这些立法性质的史料来看，有一点已经成为制度

了，即国王的话就是法律。
除了国王的立法权更制度化以外，新王国时期

国王也在行政方面采取了更有利于王权强化的制

度。在古埃及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中，“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的维西尔始终在行政领域占据重要地

位。维西尔既是国王实施统治过程中倚重的人物，

承担着众多职责［16］( PP． 273 －281) ［17］( PP． 61 －98) ，也是

国王不得不时刻防备的人，因为他们往往随着势

力的发展而构成王权的威胁者。第 18 王朝国王

图特摩斯三世为了降低维西尔对王权的威胁，首

创性地在埃及设立了两个维西尔，名为上埃及维

西尔和下埃及维西尔。很显然，他们是分管上下

埃及具体事务的高级行政官员。上埃及维西尔

或南部维西尔驻守在首都，负责管理底比斯及其

周围的地区，下埃及维西尔或北部维西尔驻守在

孟菲斯，管辖下埃及和中埃及。［18］( P． 354) 两个维

西尔的设立作为一种制度维持下来，至少在新王

国得到实施。两个维西尔这种制度显然有利于

王权的强化，因为原来一个维西尔的权力被分

解，而且两个维西尔之间也起到了互相监督的

作用。
新王国时期还有两个堪与维西尔抗衡的官职。

一个是“库什总督”。这是新王国时期新设立的官

职，是法老在努比亚和下苏丹到第四瀑布之间地区

的代理人，具体负责埃及埃尔卡伯到苏丹拜尔卡勒

山之间的地区。他有两个助手，分管不同地区。库

什总督有可能是由库什地区的贵族出任，也有的时

候由国王的儿子担任。［19］( PP． 203 －206) 另一个是

“阿蒙第一先知”。这是底比斯阿蒙神庙的最高

祭司。底比斯阿蒙神庙的高级祭司有四个人构

成，分别称阿蒙第一先知、第二先知、第三先知和

第四先知。他们负责管理阿蒙神庙的祭祀活动

和财产收支。他因阿蒙神庙财产的增加而提高

地位，有时甚至形成国王的对抗力量。阿蒙第一

先知有时由国王的儿子担任，有时由维西尔兼

任，还有的时候由国王直接从普通祭司中选拔。
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维西尔普瑞霍特普( Preho-
tep) 就是一位普通祭司，被拉美西斯二世提升为

维西尔和阿蒙神庙的第一先知。［19］( PP． 157 － 161)

总之，这两个职位有时由维西尔兼任，有时由其

他人担任。至少在维西尔不能兼任这两个职位

的时候，他们构成了维西尔的对抗者。
新王国时期，国王掌握着土地和财政的所有

权，这显然也是制度化的。从现存史料来看，新

王国的国王们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处置国家的

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几位著名的国王在战争获

得胜利之后，都向底比斯的阿蒙神庙捐献大量土

地和财产。例如，《哈里斯大纸草》记载了拉美西

斯三世向底比斯阿蒙神庙捐献土地和财产的情

况:“我为你在南绿洲和北绿洲建立无数的葡萄

园，而另一些大量的［葡萄园］则在南方。我在北

方把它们( 葡萄园) 扩大，其数有几十万。我给它

们配备了外国战俘以为园丁; 那里有我挖成的池

塘，栽着莲花，还充溢着葡萄汁和酒，好像水流一

样，为的是把它们送达雄伟的底比斯，到你的面

前。”［20］( PP． 92 － 206) 另外，新王国的国王们把财政

权独立划分出来，专门设立管理财务的财政大

臣。财政大臣直接向国王负责。他们的职责是

为王室供应财产和谷物，也管理矿山和贸易远征

等。这个职务在第 18 王朝后期就被“国王的总

督”取代了。“国王的总督”是国王宫廷内部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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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18］( P． 360)

新王国时期的国王大多充当了军队统帅的

角色，亲自率军在战场上厮杀。图特摩斯三世年

代记详细记载了这点。在美吉多战役之前，图特

摩斯三世鼓励他的战士们说: “准备好! 磨快你

们的武器，因为我们将要出发，将在早晨和那下

贱的敌人作战。”这里用的是“我们”这个词，说明

国王是要参战的。接下来一句话则说明图特摩斯

三世的确亲自参战了。“于是陛下驾着金银战车，

配备着自己的战斗武器，像常胜者荷鲁斯，像威力

的主宰一般，像底比斯的孟图神一般，出发了; 他的

父阿蒙使他的双手更加有力量。”［12］( PP． 163 －217)

第 19 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叠什战役中，

率领一支军队突击赫梯大军，险些丧命。最终在

其他援军及时赶到的情况下，才得以转危为安，

并获得战役的胜利。［12］( PP． 143 － 147)

新王国的国王们率领的军队是常备军。这

是由新王国时期不断对外战争的需要决定的。
军队的兵源主要是埃及自由人，辅助部队由努比

亚人构成。军队编制也比中王国时期正规了，主

要由师团组成。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叠什战役中

率领的是阿蒙军团，其他三支军团由他的儿子们

率领。［12］( PP． 143 － 147) 军 团 的 指 挥 官 或 许 称 将

军。将军下面是部队长或部队指挥官。部队的

下一级军事单位是由“军旗持有者”领导的连队，

每个连队大约有 200 人组成。军旗持有者下面的

官员依次是“百人指挥官”和“五十人长”。军团

里面除了步兵外，还有骑兵和水兵以及特别部队

等。当时的常规军队数目是多少，尚无定论。但

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叠什战役中统帅的军队有 2 万

人。［12］( P． 127) 新王国时期，海军也发展起来，其

主要职责是负责军队通讯和货物运输，也有参加

战斗的海军。海军或许是独立的，因为有“舰队

司令官”这样的官职。［16］( PP． 367 － 369) 另外，新王

国时期还有警察，主要由努比亚的麦德查人充

当，主要职责是维持埃及境内秩序。每个城镇和

诺姆可能都配备着警察连队，由“麦德查人指挥

官”指挥。［18］( P． 370) 无论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受

国王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讲，正规的常备军和

警察的设立与国王对其具有领导权和指挥权，说

明国王的权力更强大了。
国王在具备了神圣属性的基础上，掌握了立

法、司法、经济、军事和警察等方面的最高权力，

而这些权力并非只是依靠国王的强大军事力量

和赫赫战功来体现和维持的，主要是依赖于新王

国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保障性制度，例如国王

通过敕令这种书面文字的形式实现立法权的合

法化，等等。这种依靠各种制度来运作和维系的

国王权力显然比之前的国王权力更强化了。

三、国王对官僚体系的直接控制

无论国王的神性宣传多么成功，也无论专制

王权的制度化建设多么完善，国王要成功地实施

统治，必须依靠一大批官僚。新王国时期的官僚

体系基本上维持了古王国时期的结构: 廷臣、中

央官僚、地方官僚这样三个大的等级。我们对新

王国时期廷臣的了解依然很模糊，对于中央官僚

和地方官僚的理解相对详细一些。
如前所述，新王国时期的国王在中央官僚中

设立两个维西尔。与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一样，

维西尔仍然是国王之下的最高官僚，所不同之处

在于新王国时期的两个维西尔是互相牵制的。
两位维西尔的职责基本是一样的。根据第 19 王

朝国王塞梯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维西尔

帕赛尔( Paser) 的自传铭文，维西尔“决定谁是正

义之人”，“作为胜利的国王的宝库管理人员，接

受南方与北方国家的贡品”，“管理两土地的税

收”。也就是说，维西尔的职责首先是法官，然

后是管理国王财产的人，最后还是管理全国税

收的官员。除此之外，他还是“宫廷第一助手”、
“总侍从官”、“高级祭司”、“皇家书吏”、“伟大

建筑工程的监管者，国王全部大工匠监管者中的监

管 者，阿 蒙 神 节 日 的 主 持 者，城 市 监 管

者”。［19］( PP． 150 －151) 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晚期的

北方维西尔普瑞霍特普( Prehotep) 在阿拜多斯雕

像铭文中称自己是“伟大地方的秘密保有者”和

“国王执印官”，并称: “我的主人任命我为维西

尔，我是在普塔神庙长大的。我成为两岸的首席

发言人，我替国王审判国土”; 他在萨卡拉石碑中

称自己是“宫廷成员、伟大事件的控制者、市长、
维西尔”，并进一步称“我是维西尔，两岸的帷幕，

君主的［大门］，玛阿特的高级祭司，祭司的监管

者，主人短裙的管理者，拉 － 阿蒙神的首席预言

家，工匠的首席管理者，普塔的塞泰姆祭司，国王

南部城墙的节日领导者，荷鲁斯的两个蛇标女神

的祭司，塞德节节日大厅两土地领主的宫廷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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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席监管者，向每个人发号施令，工程的监管

者，工匠的管理者，玛阿特审判大厅的完美神的

法律的监管者，上埃及国王的口舌，下埃及国王

的口舌，在贵族宫殿令他的人满意的人，把玛阿

特呈献给他的领主，臣民面前的领导者，计算整

个土地上的所有收入”，“奈特神庙的秘密的保有

者”，“国王右面的持扇者”，“普塔神的高级祭

司”，“两土地的法官，上埃及国王的眼睛，下埃及

国王的眼睛”，等等。［19］( PP． 157 － 161) 从这两位维

西尔的传记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维西尔的职

责基本上涵盖了宫廷、国王和中央财政、行政、司
法、工程、宗教祭祀、节日圣典等各个方面的总管

或最高长官。
维西尔承担的这些角色也表明新王国时期

埃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很多部门，每个部门必

定由很多官僚实施具体的管理活动。这样，新王

国时期的埃及必定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尽

管我们目前还不能系统地复原这个官僚体系，但

一些浮雕铭文可以提供一些官员名单。哈普之

子阿蒙霍特普的神庙里面有一个官员名单，除了

维西尔，还包括国库监督者、( 王室) 产业总管、谷
仓监督者、高僧、神之父亲等。另一份稍晚些的

孟菲斯高僧的坟墓浮雕描绘和记录了一个官员

名单，包括“世袭的王子和将军”、两名维西尔、国
王的书吏和管家、财政大臣、警卫室监督者、士兵

指挥官侍从、国库监督、两名高僧、塞泰姆祭司和

孟菲斯辖区的市长。［18］( PP． 361 － 362)

在这些官员当中，最重要的是国库的官员。
国库设立两个，南北各一个，在两名“国库监督”
的管理下，这两个国库监督分别受南北维西尔领

导。国库下面设立谷仓和很多分支机构，都由相应

的官僚管理。国库及其下属的谷仓和分支机构的

主要职责是监督和记录每年谷物的收获情况，并负

责将作为税收的谷物储藏起来。［18］( P． 359) 财政

监督官提亚( Tia) 和潘内西( Panehsy) 的雕像铭文

都证明了这种情况。［19］( PP． 162 － 170)

新王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维持了

古王国时期的建制，分为诺姆、区和村三个等级。
诺姆数量基本上维持在 40 － 42 个之间。诺姆、区
和村都设有很多相应的官职。新王国时期的一

个新现象是城市市长的权力扩大了，有些市长的

权力甚至扩大到村级，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所辖城

镇的范围。当然，市长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所辖区

域内的谷物和税收的收集与运输等，他们直接向

维西尔负责。首都底比斯的市长往往由维西尔

兼任。［19］( PP． 170 － 171)

尽管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官僚体系继承了古

王国和中王国的结构，但新王国时期中央和地方

各级官员的设置更具体全面了，而维西尔对中央

和地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也更多了。然而，新王

国时期的国王却将维西尔的众多权力分配在两

个相互牵制和制约的维西尔手中，这样就等于国

王更直接全面地控制了整个官僚体系。这也是

新王国时期专制王权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总之，古埃及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在古王

国时期建立起来，经过中王国时期的完善，到新

王国时期达到鼎盛。这主要是因为在新王国时

期，埃及国王神圣属性的宣传具有了体系化特

征，国王的专制权威和权力依靠很多新创举或新

制度巩固起来，国王依靠包括维西尔在内的一大

批官僚的辅助完成专制统治。可以说，新王国时

期的专制王权达到了古埃及王权统治的一个顶

峰，而这不是由国家的强盛与否决定和体现的，

而是见诸一系列制度化的构建。当然，专制王权

内容的制度化表明这种政体形式得到了发展和

完善。一定程度上讲，这样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

与新王国强盛的国家形势不无关系，反过来也促

进了新王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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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spotism in the New Kingdom in Ancient Egypt

GUO Zi-lin
(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view，the New Kingdom was the most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period during Ancient
Egyptian history，which resulted in its prime despotism at that time． However，it is proposed in the paper that this is not the fun-
damental factor，though the powerful n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that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espotism． In fact，it
is just because the rulers of this period execu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guarante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me concrete aspects
of despotism．
Key words: Ancient Egypt; the New Kingdom ; despotism ; institu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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